
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 

 
(二OO一年六月十五日)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

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 (以下简称 “各方”),遵循联合国宪章,特别是有关维护国际和平与

安全和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与合作的宗旨和原则; 

 

认识到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发展国家间友好关系和实现人

的基本权利和自由构成威胁; 

 

认为上述现象对各方的领土完整和国家安全以及政治、经济和社会稳定构成严重威胁; 

 

遵循一九九八年七月三日阿拉木图联合声明、一九九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比什凯克声明和

二OOO年七月五日杜尚别声明及二OO一年六月十五日《上海合作组织成立宣言》的原则; 

 

确信本公约确定的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无论其动机如何, 在任何情况下不得为

其开脱罪责,从事此类行为的人员应被绳之以法; 

 

深信在本公约框架内进行共同努力是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有效方式; 

 

达成协议如下:  

 

第一条 
 

一、为本公约的目的,所使用的专门名词系指: 

 

(一)“恐怖主义”是指: 

 

1. 为本公约附件 (以下简称 “附件”) 所列条约之一所认定并经其定义为犯罪的任何行为； 
 

2. 致使平民或武装冲突情况下未积极参与军事行动的任何其他人员死亡或对其造成重大

人身伤害、对物质目标造成重大损失的任何其它行为, 以及组织、策划、共谋、教唆上述

活动的行为,而此类行为因其性质或背景可认定为恐吓居民、破坏公共安全或强制政权机

关或国际组织以实施或不实施某种行为, 并且是依各方国内法应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

。 

 

(二)“分裂主义”是指旨在破坏国家领土完整,包括把国家领土的一部分分裂出去或分解国家

而使用暴力, 以及策划、准备、共谋和教唆从事上述活动的行为,并且是依据各方国内法应

追究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 

 

( 三 )"极端主义" 是指旨在使用暴力夺取政权、执掌政权或改变国家宪法体制,通过暴力手

段侵犯公共安全,包括为达到上述目的组织或参加非法武装团伙,并且依各方国内法应追究

刑事责任的任何行为。 

 

二、本条不妨碍载有或可能载有比本条所使用专门名词适用范围更广规定的任何国际条

约或各方的国内法。  



 

第二条 
 

一、各方根据本公约及其所承担的其它国际义务,以及考虑到各自国内法, 在预防、查明和

惩治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方面进行合作。 

 

二、各方应将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视为可相互引渡的犯罪行为。 

 

三、在实施本公约时,对涉及与引渡和刑事司法协助有关的事项,各方根据其参加的国际条

约并考虑到各方国内法开展合作。  

 

第三条 

 

各方应采取必要措施,包括适当时制定国内立法,以使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在任何

情况下不得仅由于政治、思想、 意识形态、人种、民族、宗教及其它相似性质的原因而

被开脱罪责,并使其受到与其性质相符的处罚。  

 

第四条 

 

一、一方在通知保存国完成为使本公约生效所必须的国内程序后六十天内, 应将其负责执

行本公约的中央主管机关名单通过外交途径书面提交保存国,保存国应周知其它各方。 

 

二、各方中央主管机关就执行本公约规定的有关事项直接相互联系和协作。 

 

三、如任何一方对其中央主管机关名单作出变更,应通知保存国,由保存国周知其它各方。 

 

第五条 

 

各方经协商一致,可就打击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事项进行磋商、交换意见、协

调立场,包括在国际组织和国际论坛从事上述活动。  

 

第六条 

 

各方中央主管机关根据本公约进行下列合作并相互提供协助： 

 

( 一 ) 交流信息； 

 

( 二 ) 执行关于进行快速侦查行动的请求； 

 

( 三 ) 制定并采取协商一致的措施,以预防、查明和惩治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 并

相互通报实施上述行动的结果； 

 

( 四 ) 采取措施预防、查明和惩治在本国领土上针对其它各方实施的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

所指行为； 

 



( 五 ) 采取措施预防、查明和阻止向任何人员和组织提供用于实施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

指行为的资金、武器、弹药和其它协助； 

 

( 六 ) 采取措施预防、查明、阻止、禁止并取缔训练从事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人

员的活动； 

 

( 七 ) 交换法律法规及其实施情况的材料； 

 

( 八 ) 就预防、查明和惩治本公约第→条第一款所指行为交流经验； 

 

( 九 ) 通过各种形式, 培训、再培训各自专家并提高其专业素质； 

 

( 十 ) 经各方相互协商, 就其它合作形式达成协议,包括必要时,在惩治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

所指行为及消除其后果方面提供实际帮助。如就此达成协议,缔结相应的议定书,该议定书

构成本公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第七条 

 

各方中央主管机关交换共同关心的情报,包括: 

 

( 一 ) 准备实施及已经实施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情报,已经查明及破获的企图实

施上述行为的情报； 

 

( 二 ) 对国家元首及其他国家领导人,外交代表机构、领事机构和国际组织的工作人员,其他

受国际保护人员以及国事访问,国际和国家政治、体育等其它活动的参加者准备实施本公

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情报； 

 

( 三 ) 准备、实施及以其它方式参与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组织、团体和个人的

情报,包括其目的、任务、联络和其它信息； 

 

( 四 ) 为实施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非法制造、获取、储存、转让、运输、贩卖和

使用烈性有毒和爆炸物质、放射性材料、武器、引爆装置、枪支、弹药、核武器、化学

武器、生物武器和其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可用于制造上述武器的原料和设备的情报； 

 

( 五 ) 已查明涉及或可能涉及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资金来源的情报； 

 

( 六 ) 实施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的形式、方法和手段的情报。  

 

第八条 

 

一、基于提供协助的请求,或经一方中央主管机关主动提供信息,各方中央主管机关在本公

约范围内,在双边和多边基础上进行相互协作。 

 

二、请求或信息以书面形式提出。在紧急情况下请求或信息可通过口头形式转达,但应在

不晚于七十二小时内以书面形式确认,必要时,使用技术手段转交文本。如对请求或信息的

真实性或内容产生疑问,可要求对其进一步确认或说明。 



 

三、请求内容应包括: 

 

( 一 ) 请求和被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的名称； 

 

( 二 ) 对请求的目的和理由的说明； 

 

( 三 ) 对请求协助的内容的说明； 

 

( 四 ) 有利于及时和适当执行请求的其它信息； 

 

( 五 ) 如有必要,标明密级。 

 

四、以书面形式转交的请求或信息,应由提出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首长或其副职签字 , 或

由该中央主管机关盖章确认。 

 

五、请求和所附文件和信息由中央主管机关用本公约第十五条所规定的一种工作语言提

出。  

 

第九条 

 

一、被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以保障尽快和尽可能全面地执行请求 , 并

在尽可能短的期限内通知结果。 

 

二、如存在妨碍或严重延迟执行请求的情况, 应立即将此通知提出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 

 

三、如执行请求超出被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的职权范围, 它应将请求转给本国其它负责执

行此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并立即将此通知提出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 

 

四、为执行请求, 被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可要求提供其认为必要的补充信息。 

 

五、执行请求应适用被请求方法律。在不违背被请求方法律 的基本原则或国际义务的情

况下, 根据提出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的请求, 也可适用请求方法律。 

 

六、如被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认为,执行请求可能有损其国家主权、安全、公共秩序或其

它根本利益,或违背其国内法或国际义务,则可推迟或全部或部分拒绝执行请求。 

 

七、如请求所涉行为按被请求方法律不构成犯罪,也可拒绝执行请求。 

 

八、如根据本条第六款或第七款全部或部分拒绝执行请求或推迟其执行, 应将此书面通知

提出请求的中央主管机关。  

 

第十条 

 

为有效打击本公约第一条第一款所指行为,各方将签订单独协定和通过其它必要的文件,在

比什凯克市建立各方的地区性反恐怖机构并保障其运行。  



 

第十—条 

 

一、为执行本公约,各方中央主管机关可建立紧急联系渠道和举行例行或特别会晤。 

 

二、为落实本公约规定,各方必要时可相互提供技术和物资援助。 

 

三、一方根据本公约从另一方获取的材料、专用器材、设备和器械,如事先未得到提供方

的书面同意,不得转交。 

 

四、对于各方中央主管机关在本公约范围内提供援助时使用的快速侦查行动方式、专门

人员、专用器材和后勤保障材料性能等信息不得向外公布。  

 

第十二条 

 

各方中央主管机关可就实施本公约的程序细则相互签署协议。  

 

第十三条 

 

一、各方应对其得到的非公开或提供方不愿公开的信息和文件保密。这些信息和文件的

密级由提供方确定。 

 

二、根据本公约获得的执行请求的信息和结果,未经提供方书面同意, 不得用于请求或提供

目的以外的其它目的。 

 

三、一方根据本公约从另一方获得的信息和文件,如事先未得到提供方的书面同意,不得转

交。  

 

第十四条 

 

除非另有约定,各方自行承担与其执行本公约有关的费用。  

 

第十五条 

 

各方中央主管机关在本公约范围内开展合作时的工作语言为中文和俄文。  

 

第十六条 

 

本公约不限制各方就本公约内容及与其宗旨和目标不相抵触的事项签订其它国际条约的

权利,并且不涉及各方根据其参加的其它国际协定所享有的权利和承担的义务。  

 

第十七条 

 

本公约解释或适用中出现的有争议的问题,由有关各方通过协商和谈判解决。  

 

第十八条 
 



一、本公约保存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本公约正式副本将在签署后十五天内由保存国分

送其它各方。 

 

二、本公约自保存国收到哈萨克斯坦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吉尔吉斯共和国、俄罗

斯联邦、塔吉克斯坦共和国和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最后一份关于其己完成为使本公约生

效所需的国内程序的书面通知后第三十天起开始生效。  

 

第十九条 

 

一、本公约生效后, 经所有各方同意, 其它国家可以加入本公约。 

 

二、本公约自申请加入国向本公约保存国递交其完成为使本公约生效所需的国内程序的

通知书后第三十天起,对其生效。自该日起,申请加入国成为本公约一方。  

 

第二十条 

 

一、经所有各方同意,可对本公约文本进行修订和补充,并制定议定书, 议定书构成本公约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二、任何一方在向保存国发出书面的退出通知十二个月后,可以退出本公约。保存国应在

收到一方退出通知的三十天内通知其它各方。  

 

第二十一条 
 

一、如果一方非附件所列某一条约的缔约国,则可在向保存国提交关于完成为使本公约生

效所需国内程序的通知书时声明,在本公约适用于该方时,该条约被认为未列入该附件。此

声明在通知保存国该条约对该方生效后失效。 

 

二、当一方不再是附件所列的某一条约的缔约国时,应按照本条第一款的规定作出声明。 

 

三、符合以下条件的条约可以补充到附件中: 

 

( 一 ) 对所有国家开放的； 

 

( 二 ) 已经生效的； 

 

( 三 ) 至少三个本公约的缔约方已经批准、接受、核准或者加入的。 

 

四、本公约生效后,任何一方可以建议对附件进行修订。上述建议应书面送交保存国。保

存国应将所有符合本条第三款要求的建议周知其它各方, 并征求它们关于是否接受所提修

订建议的意见。 

 

五、在保存国向各方分送修订建议的一百八十天后,除非三分之一的本公约缔约方书面通

知保存国反对此项修订,否则所提修订建议即被认为获得通过,并从即日起对所有各方生效

。  

 



本公约于二OO一年六月十五日在上海签订,正本一份,用中文和俄文写成,两种文本同等作

准。 

 


